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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本人作为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人于会前认真审阅了会议拟定

的各项议案，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现就相关议案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请 2021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其报酬事项的

议案 

（一）该项议案的主要内容 

因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同期限届

满，按照公司内部管理规定履行有关采购程序后，根据采购结

果拟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项目的审计机构。经双方协商，2021 年度

的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总额不超过 25 万元。审计期间，会计师

事务所工作人员发生的业务差旅费和住宿费由其自行承担。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及该项议案涉及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聘请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聘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有关

问题的通知》（证监会〔1996〕1 号）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有关规定。 

（三）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我们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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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审计的资质，该所在其承揽的有关审计业

务中表现出专业的执业能力及勤勉、尽责的工作精神，能够确

保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能够进一步完善公司内控

体系，持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公司聘任致同所作为公司

2021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四）结论性意见 

同意《关于聘请 2021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其报酬事项

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 2021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重新预计的议案 

（一）该项议案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1年 2月对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与

披露，预计 2021 年公司与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能源集团”）及其下属单位日常关联交

易总额为 279,300 万元。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7 月对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重新预计，总金额调整为655,650万元。 

因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燃料及采购物资的关联交易情况较年中

重组后预计额有所变化，需重新预计。经统计测算，2021 年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将调整为 970,313 万元，较 7 月预

计金额增加 314,663 万元。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及该项议案涉及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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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我们认为：公司重新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为

保障电热可靠供应和公司新能源建设需要，是符合当前煤炭市

场行情与碳中和背景的，对公司是有利的。上述与生产经营密

切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不影响公

司独立性，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结论性意见 

同意《关于公司 2021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重新预计的议

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全资子公司汉川一发锅炉贫煤改烟煤改造 EPC

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该项议案的主要内容 

2021 年 9 月 24 日，公司收到招标代理机构中国神华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神华工程中﹝2021﹞

06836 号），确定公司关联方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龙源技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国电长源汉川第一

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川一发”）#3、#4 锅炉贫煤改烟

煤改造 EPC 项目的中标方，项目中标金额为 15,338 万元。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及该项议案涉及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交所《主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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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我们认为：汉川一发#3、#4 锅炉贫煤改烟煤改造 EPC 项

目是按照公司煤电一体化工作要求实施的重大技改项目，完

工后将形成固定资产。本次关联交易系汉川一发为了符合国

家环保政策的要求，烟气排放浓度满足国家最新排放标准，

为汉川一发正常经营需要，本次中标的龙源技术是国内燃煤

锅炉节能环保技术领域的龙头企业，在节油点火、低氮燃烧、

燃烧优化控制等方面拥有多项核心技术，且具备丰富的工程

管理经验。上述锅炉贫煤改烟煤改造 EPC 项目不会对公司当

期资产、负债和损益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结论性意见 

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汉川一发锅炉贫煤改烟煤改造 EPC

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所属公司青山热电 350MW 超临界对冲炉防结焦

提效智能燃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该项议案的主要内容 

2021 年 9 月 27 日，公司收到招标代理机构中国神华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神华工程中〔2021〕06833

号），确定公司关联方龙源技术为公司所属公司国电青山热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山热电”）350MW 超临界对冲炉防结

焦提效智能燃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的中标方，项目中标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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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76 万元。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及该项议案涉及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交所

《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我们认为：青山热电 350MW 超临界对冲炉防结焦提效智

能燃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有利于提高锅炉燃烧效率，缓解

锅炉受热面结焦，完工后将形成固定资产。本次中标的龙源技

术是国内燃煤锅炉节能环保、智能燃烧技术领域的龙头企业，

且具备技术人才、科技创新优势及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上述

350MW超临界对冲炉防结焦提效智能燃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

目不会对公司当期资产、负债和损益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结论性意见 

同意《关于所属公司青山热电 350MW 超临界对冲炉防结

焦提效智能燃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所属公司青山热电汽轮机通流改造 EPC 项目关

联交易的议案 

（一）该项议案的主要内容 

2021 年 10 月 19 日，公司收到招标代理机构中国神华国

际工程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神华工程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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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91 号），确定公司关联方北京国能龙威发电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能龙威）为公司所属公司青山热电#13、#14 汽

轮机通流改造 EPC 项目的中标方，项目中标金额为 10,896 万

元。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及该项议案涉及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交所

《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我们认为：青山热电燃煤机组目前采存在热耗率高、高

中压汽缸及隔板变形、部件磨损等影响机组经济安全运行等

问题。国能龙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汽轮机通流部分改造和发

电厂节能技术领域，目前已形成自有专利产品线和专业技术

服务能力。为提高机组供热能力和供热经济性，国能龙威将

采用当代先进的汽轮机设计技术和结构优化技术，降低发电

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本工程为技术改造项目，完工后将形

成固定资产。上述#13、#14 汽轮机通流改造 EPC 项目不会对

公司当期资产、负债和损益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结论性意见 

同意《关于所属公司青山热电汽轮机通流改造 EPC 项目

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控股子公司随州公司签订烟气脱硫脱硝特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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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该项议案的主要内容 

为降低投资金额，缓解资金压力，经考察调研、评估遴选

与多轮谈判，公司控股子公司国能长源随州发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随州公司”）拟将由其投资建设的湖北随州 2×66 万千

瓦燃煤发电项目中的配套脱硫脱硝工程，交由公司关联方随州

国能龙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随州龙源环保”）投资、

建设、运行、维护及管理，该部分工程静态投资 23,076 万元，

如获通过，随州火电项目静态总投资相应调减 23,076 万元。

机组建成投产后，随州公司根据国家和地方现行环保电价政

策，按照不高于国家规定的脱硫电价 1.5 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1 分/千瓦时和双方商定的超低排放电价分享比例计价，与随州

龙源环保结算脱硫脱硝电价收益。按发电设备年利用小时数

4,500 小时测算（未考虑对外供热），预计随州公司每年将向

随州龙源环保支付脱硫脱硝电价收益约 14,137 万元，其中脱

硫电价收益约 8,482 万元，脱硝电价收益约 5,655 万元。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及该项议案涉及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交所

《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我们认为 : 随州火电项目开展脱硫脱

硝特许经营这一第三方治理模式符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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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鼓励方向。龙源环保是国内大型燃煤

锅炉脱硫、脱硝领域的龙头企业，将随州公

司脱硫脱硝工程采取特许经营模式交由其

全资子公司随州龙源环保实施，可节省随州

火电项目投资 23,076 万元，有利于缓解资金

压力；同时可充分利用龙源环保的专业优

势，确保随州公司脱硫脱硝设施稳定达标运

行，降低环保风险。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结论性意见 

同意《关于控股子公司随州公司签订烟气脱硫脱硝特许经

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独立董事：周彪、汤湘希、王宗军 

                         2021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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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独立董事签字： 

 

周  彪                   

汤湘希                   

王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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